
108學年校內經費報支規定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承辦人：張思婷

分 機：2426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5條:

人事費印領清冊

1. 由受領人親自簽名或蓋章

2. 以個人款項領款收據簽領者，須檢附於人事印領
清冊後。

3. 適用於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類所得(含鐘點
費、演講(交通)費、審查費、獎金、臨時工資
等)。



簽名

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5條補充說明4:

臨時工資及工讀金

1. 依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計算工讀金，
自109年1月1日起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58
元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23,800元。

2. 科技部及產學計畫案:另加附「研究計畫臨時
工約用申請單」及相關證件影本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5條補充說明8:

依教育部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
辦法」第14、15條及科技部100.2.15臺會綜二字
第1000010580號函

不得進用大陸地區學生擔任專任助理、兼任助理
及臨時工，亦不得以補助經費（含管理費）支付
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金。(港、澳、僑生可支領)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 第6條:

1. 三聯式發票報支:

同時附上第二聯扣抵聯及第三聯收執聯。

2. 收銀機發票未打上統一編號(45002502):

應請營業人加註學校統編並加蓋統一發票專用

章。

 第6條補充說明3:

電子發票:

經手人應註記發票字軌(發票號碼)及金額，無

須另行複印。



扣抵聯

收執聯

1 1713

1 1713



未打上統一編號：
營業人加註學校統
編並加蓋統一發票
專用章



電子發票：
經手人應註記發票
字軌(發票號碼)及
金額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6條補充說明3:

1) 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應由經手人簽章。

3) 實付數不得超過總價。實付數如小於總價時，
應將實付數列註，並由經手人簽章。

6) 報支時間與開立統一發票日期相距過久者應請
申請單位註明收件日期及理由，以釐明責任。



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7條補充說明2:

1. 收據須有日期、店章、負責人私章、電話、地址
及廠商統一編號；若廠商無統一編號，單據不得
報支。

2. 有統一發票專用章之廠商，不得開立免用統一發
票收據。

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8條:

發票不慎遺失

1. 請向廠商影印發票第一聯存根聯。

2. 加蓋廠商負責人私章、統一發票專用章及「與正
本相符」章。

3. 經手人簽章並備註遺失原因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9條:

各單位送核之「請款憑證」，其核章流程應由

以下人員簽章並加註簽核日期，以釐清付款延

遲相關責任:

1. 經手人

2. 主持人

3. 單位主管



應由其經手人、主持人及單位
主管之簽章加註簽核日期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1條:

借支

1. 檢附校長核准之簽呈或核定清單(計畫案)。

2. 一週前提出申請。

3. 業務結束後二週內，檢附相關核銷憑證，送會計
室辦理沖銷事宜。



借支：檢附校長核准

之簽呈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 第12條補充說明2:

 請購單紙本：

修正保固金、保固年限、發票號碼及發票金額

等各項欄位資料時，修正處務必由各單位承辦

人員於紙本上簽章及加註修正日期。

 第12條補充說明3:

 凡實施研究計畫所需，各項圖書、儀器、機械及
資訊設備(含軟體)單價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
用年限在二年以上購置裝置等費用屬之。相同之
設備用品之採購，應集中辦理，勿化整為零，零
星購置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補充說明7 :

致贈禮金、奠儀及花籃等：

報支上限為1,500 元。

檢附喜帖、訃聞正本，並請主管批示簽名。

行政單位限一級單位主管可報支。

預算經費為「碩士在職專班」、「”S”評鑑獎勵
費」「”Z”計畫獎勵費」、「計畫結餘款」及
「推廣盈餘分配」，花籃可檢據核實報支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補充說明10 :

 校內經費：

應於取得單據日起二週內辦理核銷。

(核銷日期計算-發票日期+14日=上網請款期限)

 校外補助：

應於取得單據日起一個月內辦理核銷。

小額單據(新台幣500元以下)得累積至5,000

元再行核銷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 第13條補充說明14 :

會議餐費：應檢附開會通知並註明會議名稱或

用餐名單。

 教育部相關規定(機關（構）人員)

 辦理期程第一天(包括一日活動)：

不供早餐，午、晚餐每餐單價須於80元(1日以

200元為上限）

 辦理二日以上活動：膳費250元為上限。

 辦理半日者，每人膳費上限120元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第14條:國內差旅費

教授、副教授、助
理教授、行政主管

講師、助教、
職員

技工、司機、
工友、學生

每日雜費 400

住宿費(上限) 1800 1600 1400

注意事項:
出差台北/新竹$300，桃園$250，中壢/平鎮$150。
超商取/退票手續費，不可併同票價報支交通費。
搭乘公車/捷運，應檢據乘車區間票價證明。



假別：公差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

交通費：

 機票票根正本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
文件(機票費請將其他費用簽證、手續、團費等扣
除)。

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
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。

 登機證存根(含電子登機證-出差人須在紙本上簽
名)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
開立之搭機證明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

生活費：

1.換算之匯率，以奉派出國前一日台灣銀行賣

出即期外幣參考匯價。

2.生活費日支數額表，依行政院生活費標準表。

3.凡住宿免費宿舍、過境旅館或交通工具歇夜及

返國當天，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

額30%報支。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

辦公費：

1.手續費收據。

2.註冊費收據。

匯率換算:

(1)銀行兌換水單

(2)信用卡結算匯率辦理報支

(3)無水單或信用卡帳單者:以奉派出國前一

日台灣銀行賣出即期外幣

3.保險費收據。



第14條:國外差旅費

1.保險費：以投保綜合保險新台幣400萬元為限。

2.各機關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之保險事宜(經費
須為公家機關方可投保)，原則上依外交部與保
險公司(108年5月1日至109年4月30日為華南產
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)簽訂之「因公赴國外出差
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」共同供應契約辦理，
但在保險額度相同及保險費用較低之前提下，
要保機關亦可另洽提供條件較為優厚之保險公
司辦理。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

支出憑證核銷辦法

第25條:

1.當學年度單據憑證須於當學年度7月15日以前

報支，因情況特殊，必須於7/16-7/31核銷經

費者，請事先洽詢會計室業務承辦人。

2.逾期或跨學年度單據不得報支。


